阳江市城市规划局规划科

规划业务申请表

	申请单位
	
	业

务

类

型
	· 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审查

· 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调整
· 修建性详细规划成果审批

· 市政工程规划方案审批

· 建设项目选址（海陵岛、高新区）

· 户外广告、小品及零星工程

· 核发道路红线、市政工程设计要点

· 其他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项目位置
	
	
	

	法人代表
	
	电话
	
	受委托人
	
	电话
	

	申请

项目

基本

情况
	

	规

划

局

历

史

审

批

及

相

关

资

料
	立案所需文件内容（须参照背面应提交的材料目录填写）
	张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
注
	1、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以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批准文件的，将依法予以撤销。

2、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申请人可以在我局作出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向我局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              
	我单位已阅知有关备注说明，并承诺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负责，自愿承担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应提交的材料目录
1、 凡城市规划区内属办理规划方案方面的业务需提供如下基本资料：

1、申请表、申请函、授权委托书（原件）；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3、规划范围内和周边的现状图（1：500至1：2000）及电子文件；4、规划业务办理意见呈批表。

2、 办理其他各项规划业务需用增加的资料：

（一）、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的审查

1、土地权属材料证明（复印件）；2、经批准的控制性规划方案或规划设计条件（复印件）；3、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总平面图（草案）及电子文件（重要地段需提供立面街景图及灯光夜景效果图）；4、其他一些相关资料（如涉及与方案审查相关的有关部门意见）。

（二）、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的调整

1、土地权属材料证明（复印件）；2、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3、拟调整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4、其他一些相关资料。
（三）、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成果的审批

1、土地权属材料证明（复印件）；2、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审查意见书（含附件图纸）；3、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成果（七图一书）及电子文件。

（四）、市政工程规划方案审批

1、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2、土地权属材料证明（复印件，若产权人与申请人相同的小区或管线管理部门进行相应的城市管网建设，可不再提供）；3、市政工程规划方案图及电子文件；4、其他一些相关资料（如政府批文、线路所涉及管理部门意见）。

（五）建设项目选址（海陵岛、高新区）

1、《广东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申请书》（高新区、海陵试验区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加具初审意见和附图，公示的有关情况说明和资料）；2、有关专业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3、建设项目拟选地点的规划依据：申请用地区域内经批准的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或控制性规划；4、建设项目建议书及其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待批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有关材料各一份（属审批制项目），说明该项目属于核准或备案制管理的证明材料一份（属核准或备案制项目）；5、其他相关资料及图文等。
（六）户外广告、小品及零星工程规划审批

1、土地权属材料证明（指令性任务可不提供）；2、户外广告设置总平面图及平、立面图、效果图或小品及零星工程设计图及电子文件。
